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49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绵阳市贯彻落实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清单第49项整改任务：环境基础设施存在短板，生活污泥处置统筹不力。绵阳市于2022年4月召开专题会议，要求市住建部门统筹推动污泥无害化处置工作，建设2个污泥干化项目，确保2023年底前投运。市住建委于2023年3月才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，后续推进滞后，直至2024年6月督察进驻，2个项目尚处于前期工作阶段。受此影响，绵阳市生活污泥违规处置问题突出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市住建委、市水务集团、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园区、
绵阳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

	整改目标
	完成2个污泥减量化项目建设并投入运营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0月底前

	整改措施
	1.2025年10月底前，完成250吨污泥减量化项目建设，并投入运营。

2.2025年1月底前，完成污泥减量化项目土地供应。

3.2025年10月底前，完成150吨污泥减量化项目建设，并投入运营。

4.2025年10月底前，加强指导，督促市水务集团、绵阳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按期完成污泥减量化项目建设。

5.加强城市生活污泥处置联单责任制，强化执法监督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　主要工作：

1.建设绵阳市水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污泥减量化项目。

2.建设绵阳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减量化项目。

　成效：
1.2025年10月中旬250吨污泥减量化项目已建成投运。
2.2025年10月下旬150吨污泥减量化项目已建成投运。


